湖北省2014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政策出台

根据教育部《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教学司【2009】34号文件附件1）和《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13】13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省招委发布《关于做好湖北省2014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我省2014年艺术类招生政策规定，要求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进一步加强艺术类招生规范管理，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艺术类专业选拔质量，加大违规违纪处罚力度。
一、保持稳定不变的政策

1.艺术类招生专业。我省2014年艺术类招生专业严格按照教育部审核公布的专业目录（2012年）执行，文件规定以外的其他所有非艺术类本科专业不得按照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录取考生。
2.专业统考和联考。2014年省教育考试院继续对美术类本科、高职高专专业组织全省专业统考；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对非美术类本科的表演类、舞蹈类、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音乐表演、音乐学和摄影组织校际专业联考；高职高专院校对非美术类高职高职的声乐表演类、器乐表演（含钢琴演奏）类、舞蹈表演类、影视表演类、播音与艺术主持类、广播电视编导类和音像技术类组织校际专业联考。
3.填报志愿时间和录取时间。考生填报艺术类志愿的时间在高考文化成绩和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之后，与文理类志愿同时填报。各批次录取时间和生源不足院校征集志愿时间：

艺术本科（一）录取时间和生源不足院校征集志愿时间与提前批本科文理类同步。

艺术本科（二）录取时间和生源不足院校征集志愿时间与第一批本科文理类同步。

艺术本科（三）录取时间和生源不足院校征集志愿时间与第二批本科文理类同步。

艺术高职（专科）录取时间和生源不足院校征集志愿时间与第三批本科文理类同步。

4.投档和录取。对直接使用统（联）考成绩的艺术类专业，录取时将高考文化考试和统（联）考专业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后排序投档，投档排序成绩构成为：（文化成绩×40%+统考或联考成绩×60%）×2。平行志愿投档比例原则上为1:1。

对高校组织校考的艺术类专业，录取时将文化成绩达到录取控制分数线、专业合格考生的第一志愿考生档案全部投给高校，由高校按本校的录取规则录取；如果录取控制分数线上合格生源超过招生计划4倍的，按文化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投档，投档考生数不超过招生计划的4倍。
5.艺术类考生可以兼报。艺术类考生填报志愿时，在填报艺术类招生院校志愿后，还可以根据自己文化考试的科类，兼报文史类或理工类招生院校志愿。
二、调整变化的政策规定

省招委文件对全省美术类专业统考使用范围、艺术类部分批次的志愿结构、艺术专业范围限定、逐步提高艺术类专业录取文化成绩要求等方面做出了新规定。
1. 扩大全省美术类专业统考使用范围。从2014年起，全省考生报考包括经教育部批准实行自主划线的44所院校(含独立设置的艺术本科院校)在内的在鄂招生院校的美术类专业,必须参加省统一组织的美术类专业统考。未参加全省美术类专业统考或统考不合格考生，不能报考所有高校组织的美术类专业校考，即使取得了高校的合格证也视作无效。
根据教育部要求,从2015年起我省将对非美术类专业实行全省统考,统考专业类别和相关政策另行公布。

2. 调整艺术类部分批次的志愿结构。为降低考生填报志愿的风险，进一步促进艺术类录取的公平公正，2014年对艺术类专业志愿结构进行调整，艺术本科（二）和艺术本科（三）的美术类专业以及艺术本科（三）实行校际联考的非美术类专业实行平行志愿。具体志愿设置为：
艺术本科（二）设两个志愿模块：一是美术类统考模块，该模块填报美术类志愿，设5个院校平行志愿，各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二是非美术类校考模块，该模块填报非美术类志愿，设2个院校志愿，1个一志愿和1个二志愿，各院校志愿均设6个专业志愿。
艺术本科（三）设3个志愿模块：一是美术类统考模块，该模块填报美术类志愿，设5个院校平行志愿，各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二是非美术志愿模块，包括表演类、舞蹈类、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音乐表演、音乐学和摄影等7个专业类别，每位考生在非美术志愿模块中只能选择一个专业类别填报，不能兼报；非美术志愿模块设5个院校平行志愿，各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三是自发证院校志愿模块，该模块填报经教育部批准自行组织了校考，自行发放了专业合格证的院校志愿，设1个院校志愿，可以填报6个专业志愿。投档顺序为先投美术类统考模块志愿，再投非美术模块志愿，最后投自发证院校模块志愿。

3. 严格限定按艺术类招生的专业。对于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的艺术教育、服装设计与工程、风景园林、文化产业管理等4个非艺术学门类专业，有关高校若有专业要求，须在招生简章中明确告知考生应参加的专业考试科类及录取要求（省级统考涉及的专业，学校不再单独组织校考），高考文化成绩要求不得低于本校非艺术类专业所在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
4．严格控制艺术类招生规模。湖北省属院校要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严格控制艺术类招生规模，并逐年减少艺术类招生计划。

5.逐步提高艺术类文化录取线。根据教育部要求, 从2014年起逐步提高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等专业的文化成绩要求。

6．进一步加强艺术类招生管理。高校要按照教育部关于推进高校考试招生信息公开的有关要求，加大艺术类专业招生信息公开和公示力度，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要加强对艺术类专业考试评委的管理，选聘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优秀高校艺术专业教师或专业艺术团体的业务骨干担任评委，并建立由权威性专家和教师组成的专业考试仲裁小组，评委及仲裁小组成员名单应参照机密级事项管理。要采取有力措施清理艺考培训活动，禁止工作人员、教职工尤其是专业教师，单独、联合或委托举办高考艺术类应试培训、推广活动，严禁各级各类学校为各艺术类应试培训机构提供场所或设施，对上述行为一经查实，要严格处理相关责任人，并对相关领导予以责任追击。
对在艺术类专业考试中违规的考生及有关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33号）处理。
